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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 區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 

「 香 港 市 民 參 與 運 動 模 式 」 研 究 建 議 書  
 
目 的  
 

本 文 件 旨 在 向 社 區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「 香 港 市 民 參 與 運 動 模

式 」 研 究 的 建 議 ， 請 各 委 員 就 有 關 建 議 提 供 意 見 。  
 
背 景  
 
2. 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康 文 署 )、 體 育 界 、 地 區 組 織 及 學 校 等 ， 均 致

力 為 市 民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社 區 體 育 服 務 ， 鼓 勵 社 會 不 同 階 層 人 士 積 極 參

與 體 育 活 動 ， 推 廣 「 普 及 體 育 」 的 文 化 。 有 關 服 務 推 行 多 年 ， 現 在 是

適 當 時 候 制 訂 一 套 有 系 統 及 客 觀 的 機 制 ， 以 衡 量 市 民 參 與 體 育 的 程

度 ， 以 及 有 關 工 作 的 成 效 。 社 區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轄 下 成 立 的 評 估 普 及

體 育 成 效 指 標 工 作 小 組 (工 作 小 組 )建 議 藉 著 進 行 大 規 模 的 「 香 港 市 民

參 與 運 動 模 式 」 的 調 查 研 究 ， 蒐 集 市 民 對 參 與 社 區 體 育 活 動 的 程 度 、

密 度 和 其 他 數 據 等 ， 客 觀 地 衡 量 「 體 育 普 及 化 」 在 本 港 社 會 的 深 化 程

度 ， 以 便 有 效 地 評 估 各 項 推 動 社 區 體 育 工 作 的 成 效 及 作 為 制 定 未 來 目

標 的 參 考 。  
 
調 查 研 究  
 
3. 有 關「 香 港 市 民 參 與 運 動 模 式 」的 研 究 分 為 兩 部 份，首 先 進 行 顧

問 研 究 ， 以 確 立 評 估 普 及 體 育 成 效 的 指 標 及 相 關 的 研 究 範 疇 ， 從 而 制

定 調 查 方 法 以 搜 集 有 關 參 與 運 動 模 式 的 資 料 ， 並 進 行 研 究 分 析 。 第 二

部 份 為 問 卷 調 查 ， 乃 根 據 顧 問 研 究 機 構 制 定 的 調 查 方 法 及 形 式 ， 以 進

行 問 卷 調 查 工 作 。 有 關 兩 部 份 的 研 究 均 分 別 以 招 標 形 式 邀 請 學 術 機 構

及 市 場 研 究 公 司 進 行 ， 有 關 的 顧 問 研 究 及 問 卷 調 查 的 具 體 工 作 詳 情 如

下 ：  
 
(一 ) 顧 問 研 究  
 
(a) 確 立 成 效 指 標  
 

工 作 小 組 參 考 了 其 他 國 家 的 相 關 研 究，初 步 建 議 可 借 鏡 美 國 衞 生

署 的 指 標，即 每 人 每 星 期 進 行 最 少 三 次，每 次 進 行 30分 鐘 或 以 上

中 等 強 度 的 體 能 活 動，便 可 達 到 強 身 健 體 的 目 的，作 為 策 劃 評 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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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 地 普 及 體 育 成 效 的 研 究 基 礎。為 確 認 上 述 建 議 指 標 的 代 表 性 ，

負 責 擔 任 顧 問 研 究 的 學 術 機 構 需 搜 集 有 關 權 威 機 構 對 運 動 成 效

指 標 的 最 新 資 料 作 參 考 之 用 。  
 
(b) 搜 集 有 關 推 廣 普 及 體 育 及 進 行 相 關 研 究 的 資 料  
 

工 作 小 組 希 望 是 次 研 究 結 果，除 了 可 以 客 觀 了 解 本 港 普 及 體 育 的

發 展 情 況 外，亦 期 望 是 次 研 究 的 結 果 可 與 其 他 國 家 或 城 市 在 推 廣

普 及 體 育 方 面 作 比 較 ， 故 建 議 最 少 搜 集 五 個 亞 洲 國 家 ， 包 括 中

國、日 本、台 灣、新 加 坡 等，及 另 外 五 個 亞 洲 以 外 已 發 展 的 國 家

或 城 市 ， 如 紐 約 、 倫 敦 等 資 料 作 為 分 析 及 比 較 之 用 。  
 
(c) 制 定 調 查 設 計 建 議 書  
 

工 作 小 組 經 參 考 本 港 及 鄰 近 國 家 的 相 關 研 究，初 步 建 議 採 用 住 戶

統 計 調 查 形 式，進 行 面 對 面 的 問 卷 調 查 以 搜 集 市 民 參 與 運 動 模 式

的 資 料。工 作 小 組 曾 比 較 不 同 樣 本 數 目 產 生 的 置 信 度 誤 差 值，初

步 估 計 一 個 4 000樣 本 的 研 究 ， 其 95%置 信 度 誤 差 值  (±1.55) 是

合 理 及 可 接 受 的。再 者，工 作 小 組 認 為 運 動 模 式 會 受 季 節 性 因 素

影 響 ， 故 建 議 問 卷 調 查 分 兩 個 階 段 進 行 ， 分 別 於 明 年 4月 及 10月

收 集 市 民 於 夏 季 及 冬 季 的 資 料，工 作 小 組 會 將 上 述 的 初 步 建 議 供

負 責 顧 問 研 究 機 構 作 為 制 定 調 查 設 計 建 議 的 參 考 。  
 

負 責 顧 問 研 究 的 學 術 機 構 需 參 考 工 作 小 組 的 建 議 並 搜 集 有 關 資

料，然 後 提 交 詳 細 的 調 查 設 計 建 議 書，內 容 包 括 制 定 調 查 方 法 及

形 式，樣 本 的 設 計 及 數 目，經 修 訂 後 的 問 卷 樣 本 及 建 議 的 人 力 資

源 的 安 排 等，供 負 責 的 市 場 研 究 公 司 執 行 問 卷 調 查 工 作；同 時 ，

顧 問 研 究 機 構 須 與 市 場 研 究 公 司 緊 密 聯 繫 及 溝 通，在 問 卷 調 查 進

行 前 ， 就 問 卷 調 查 的 細 節 向 市 場 研 究 公 司 提 供 詳 細 的 解 釋 及 指

示，並 在 問 卷 調 查 進 行 期 間，負 責 監 察 工 作，確 保 收 集 資 料 的 質

素 。  
 
待 有 關 問 卷 調 查 完 成 後，顧 問 研 究 機 構 需 與 市 場 研 究 公 司 保 持 緊

密 的 合 作，就 工 作 小 組 的 要 求 進 行 資 料 分 析 工 作 及 提 供 統 計 分 析

數 據 ， 並 就 分 析 結 果 與 其 他 國 家 或 城 市 的 相 關 研 究 作 比 較 。  
 
(d) 提 交 研 究 報 告  
 

顧 問 研 究 機 構 需 就「 香 港 市 民 參 與 運 動 模 式 」提 交 完 整 的 研 究 報

告 及 行 政 摘 要，供 社 區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參 考。研 究 報 告 內 容 包 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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詳 述 普 及 體 育 的 世 界 性 發 展 趨 勢；本 港 及 鄰 近 國 家 對 推 動 普 及 體

育 所 制 定 的 措 施，工 作 及 相 關 的 研 究；有 關 香 港 市 民 運 動 模 式 的

現 況 及 達 至 有 關 成 效 指 標 的 市 民 數 量 及 比 例；按 相 關 的 人 口 特 徵

建 議 改 善 方 案 ， 以 鼓 勵 市 民 朝 著 確 立 的 指 標 ， 持 久 恆 常 進 行 運

動；並 建 議 相 關 的 專 題 研 究，以 進 一 步 量 度 普 及 體 育 的 成 效 等 。 
 
(二 ) 問 卷 調 查  
 

研 究 的 第 二 部 份 為 問 卷 調 查，市 場 研 究 公 司 須 根 據 顧 問 研 究 機 構

的 指 示 及 調 查 設 計 建 議 書 的 安 排 進 行 問 卷 調 查 工 作，並 就 顧 問 研

究 機 構 的 要 求 ， 提 交 詳 盡 統 計 分 析 結 果 。  
 
建 議 可 行 的 跟 進 工 作  
 
4. 工 作 小 組 會 就 顧 問 研 究 機 構 提 交 的 研 究 報 告 進 行 分 析，並 向 社 區

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建 議 可 行 的 跟 進 工 作 ， 以 訂 定 未 來 推 廣 普 及 體 育 的 長

遠 目 標 。  
 
預 計 工 作 進 度  
 
5. 是 次 研 究 分 開 顧 問 研 究 及 問 卷 調 查 兩 部 份 進 行，預 計 顧 問 研 究 及

報 告 須 時 6 個 月 完 成 ， 另 問 卷 調 查 如 需 分 開 收 集 不 同 季 節 的 資 料 ， 則

須 約 12 個 月 完 成，整 個 調 查 研 究 約 於 兩 年 內 完 成，有 關 預 計 工 作 時 間

表 見 附 件 。  
 
財 政 支 出  
 
6. 有 關 是 次 研 究 調 查 的 預 算 與 選 取 的 調 查 形 式 及 樣 本 數 目 有 直 接

關 係 ， 如 研 究 結 果 確 認 採 用 住 戶 統 計 調 查 形 式 及 認 同 4 000 個 樣 本 已

具 充 份 的 代 表 性 ， 則 預 計 的 財 政 支 出 約 為 二 百 萬 元 。  
 
徵 詢 意 見  
 
7. 請 各 委 員 就 是 次 研 究 的 建 議 書 發 表 意 見 及 通 過 是 項 研 究 建 議 。  
 
 

********* 
康 樂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
2007 年 5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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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 

 
「 評 估 普 及 體 育 成 效 指 標 」 工 作 小 組  

香 港 市 民 參 與 運 動 模 式 研 究  
工 作 進 度 表  

 

 工 作 項 目  預 算 日 期  

1.  提 交 「 香 港 市 民 參 與 運 動 模 式 」 研 究 建 議 供

社 區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供 意 見  
2007 年 6 月 初  

2.  招 標 聘 請 專 業 承 辦 機 構 進 行 顧 問 研 究  2007 年 6 月 中  

3.  完 成 招 標 程 序  2007 年 7 月 中  

4.  顧 問 研 究 機 構 向 工 作 小 組 介 紹 研 究 的 建 議 書

(工 作 小 組 第 三 次 會 議 ) 
2007 年 7 月 底  

5.  顧 問 研 究 機 構 提 交 顧 問 研 究 的 初 步 報 告  2007 年 11 月 初  

6.  顧 問 研 究 機 構 向 社 區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顧 問 研

究 報 告  
2007 年 12 月  

7.  完 成 問 卷 調 查 招 標 文 件  2007 年 12 月 中  

8.  招 標 聘 請 市 場 研 究 公 司 進 行 問 卷 調 查  2007 年 12 月 中  

9.  完 成 招 標 程 序  2008 年 1 月 底  

10.  進 行 第 一 階 段 問 卷 調 查  2008 年 3 月 至  
4 月  

11.  市 場 研 究 公 司 提 交 匯 報 第 一 階 段 研 究 結 果  2008 年 5 月  

12.  進 行 第 二 階 段 問 卷 調 查  2008 年 9 月 至  
10 月  

13.  市 場 研 究 公 司 提 交 匯 報 第 二 階 段 研 究 結 果  2008 年 11 月  

14.  顧 問 研 究 機 構 綜 合 兩 個 階 段 問 卷 調 查 研 究 結

果 ， 向 社 區 體 育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整 體 研 究 報

告 及 有 關 建 議 。  

2008 年 12 月  

 


